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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约方会议 
第十九届会议 
2013年 11月 11日至 22日，华沙 

议程项目 3(a) 
附属机构的报告 
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报告 

议程项目 3(b) 
附属机构的报告 
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 
 

  协调对执行与发展中国家森林部门减缓行动有关的活动的 
支持，包括体制安排 

  主席的提案 

  决定草案-/CP.19 

  协调对执行与发展中国家森林部门减缓行动有关的活动的 
支持，包括体制安排 

 缔约方会议， 

 忆及第 1/CP.16、2/CP.17和 1/CP.18号决定， 

 注意到第 1/CP.18号决定第 34和 35段所指进程的结果， 

 确认需要为执行第 1/CP.16号决定第 70、71和 73段所指活动和要素提供充
分和可预见的支助， 

 并确认需要有效、透明地协调为执行第 1/CP.16 号决定第 70 段所指活动提
供的支助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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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请有关缔约方根据国情和主权原则，指定一个国家实体或联络点，作为与秘
书处及《公约》之下有关机构的联络点，酌情协调为充分执行第 1/CP.16 号决定
第 70、71和 73段所指活动和要素提供的支助，包括不同的政策方针，例如联合
减缓和适应，并就此向秘书处通报； 

2. 指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国家实体或联络点可根据国情和主权原则，指定实
体获取和接收基于成果的支付，应符合为充分执行第 1/CP.16 号决定第 70 段所
指活动提供支助的融资实体的任何具体业务模式； 

3. 认识到，为了解决与协调为执行第 1/CP.16号决定第 70、71和 73段所指活
动和要素提供的支助有关的问题，提出了以下需要和职能： 

 (a) 加强、巩固和促进在国际一级共享相关信息、知识、经验和良好做
法，同时考虑国家经验，并酌情考虑传统知识和做法； 

 (b) 查明并考虑协调支助方面可能存在的需要和不足，同时考虑在《公
约》及其他多边和双边安排之下通报的有关信息； 

 (c) 考虑并提供在《公约》之下设立的有关机构以及为第 1/CP.16 号决定第
70、71 和 73 段所指活动和要素融资和供资的其他多边和双边实体之间交流信息
的机会，介绍为上述活动采取的行动以及提供和获得的支助； 

 (d) 向缔约方会议提供信息，并结合上文第 3 段(a–c)项所载内容，酌情提
供任何建议，以改进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执行第 1/CP.16 号决定第 70、71 和 73
段所指活动和要素提供融资(包括基于成果的融资)、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有效性；  

 (e) 就如何更加有效地向实体――包括资助并执行第 1/CP.16 号决定第 70、
71 和 73 段所指活动和要素的双边、多边和私营部门实体――提供融资，并就这
些活动，包括基于成果的行动如何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支助，酌情提供信息和建

议； 

 (f) 鼓励为第 1/CP.16号决定第 70、71和 73段所指活动和要素提供支助的
其他实体提高效率、加强协调，并酌情与《公约》资金机制经营实体保持一致； 

 (g) 就制定不同方针，包括综合、可持续管理森林的联合减缓和适应方针
交流信息； 

4. 鼓励国家实体或联络点、缔约方以及为第 1/CP.16 号决定第 70 段所指活动
供资的有关实体在附属机构第一会期会议期间，自愿举行会议，讨论上文第 3段
提出的需要和职能； 

5. 并鼓励这些国家实体或联络点、缔约方以及上文第 4段所指有关实体在附属
机构 2014 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第一次会议，之后每年在附属机构第一期会议
期间举行会议； 

6. 请秘书处为举办上文第 4和第 5段所指会议提供便利，如有可能，从附属机
构第四十一届会议(2014年 12月)期间开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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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鼓励国家实体或联络点、缔约方以及上文第 4段所指有关实体在第一次会议
上审议程序事项，以方便讨论； 

8. 决定在上文第 4和第 5段所指会议上，与会者可以请《公约》之下设立的有
关机构、国际和区域组织、私营部门、土著人民和民间组织提供投入，并请这些

实体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； 

9. 请附属履行机构最迟在第四十七届会议(2017年 11月至 12月)上，审查上文
第 4和第 5段所指会议的结果，审议现有制度安排，或审议是否需要潜在治理备
选办法，以协调为执行第 1/CP.16 号决定第 70 段所指活动提供的支助，并就这
些事项向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(2017年 11月至 12月)提出建议； 

10. 同意在本届会议上结束第 1/CP.18号决定第 34和 35段所指附属科学技术咨
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就协调为执行第 1/CP.16 号决定第 70 段所指活动提供的
支助而开展的联合工作； 

11. 注意到有待秘书处根据上文第 6段开展的各项活动所涉的估计预算问题； 

12. 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前提下，开展本决定要求秘书处采取的行动。 

 

     

 


